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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 函

地址：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
承辦人：郭曉鳳
電語： （02)2312-4689 
傳真： （02)2381-7566 
電子信箱：

發展協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年2月3日

發文字號：農牧字第 1140042152號
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（附件靖至https: / / docattach. moa. gov. tw下載，臉證碼：4Z2354)

103005 
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88號4樓之10

受文者：台灣食品

主旨：有關鼓勵推動連鎖飲料等業者使用乳品原料自願性揭露產

地 、 種類計畫，詳如說明，靖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 、 依據本部114年1月23日
「

推動連鋨飲料等業者使用乳品原料

自願性揭露產地 、 種類推癢計畫」座談會結論辦理。

二 、 前開座談會會議結論如下：

（一）本部配合衛生福利部食品輾物管理署（以下簡稱食輾署

「鼓勵連鎖飲料便利甯店及速食業之現場調製飲料揭露使臺
用液態乳製品產地及種類之試辦計畫」，透過業者充分揭

露其使用乳品原料之資訊，以提高國人對於飲料添加國產

乳品之認同度及消費信心 。

（二）推動連鎮飲料等業者使用乳品原料自願性揭露原產地 、 種

類計畫（草案）重點如下：

1 、 辦理期程：規劃於114年3月至12月止，將依實際計畫紇

行時間調整期程，並另行公布。

2丶申請對象資格：符合食籐署
「

連鎖飲料便利商店及速食

業之現場調製飲料標示規定」之連鎖飲料業者、便利超

崗及速食業者。

3 、本計畫（草案）分為二階段申請：

(1)使用乳品原料自願性揭露產地及種類補助：

甲 、 印製：以卡片 、 菜單註記 、 標示牌或其他明顯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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